
社府复函字〔2024〕1号


关于社溪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六次会议第1号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彭晓、明经产、方宣侣、方立源、方传有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建议对社陈村的灌溉山塘进行维修加固”事项收悉，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对《建议》答复如下:

目前社溪镇共有万方以上山塘70座，县水利局每年将安排第三方专业人员对辖区内山塘进行评估，县水利局将根据评估结果安排整治资金，2024年我镇已完成6座山塘整治提升，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争取项目资金，对辖区内山塘进行整治提升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社溪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宝贵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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